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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191 号

申请人：龙某某，女，汉族，1974 年 9 月 2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高州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某某幼儿园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某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某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某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龙某某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某某幼儿园

关于二倍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申请人龙某某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何某、何某到庭

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延缴 5 年医保经济损失

35980.8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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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343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赔

偿申请人延迟退休 48 个月退休金 72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本案仲裁请求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，

应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。一、申请人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

离职，其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提起本案仲裁，已超过法律规定

的仲裁时效。二、申请人曾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，因

超过时效被驳回诉讼请求。三、申请人本案仲裁请求无事实依

据和法律依据，其多次提起仲裁和诉讼，系滥用诉权，浪费司

法资源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14 年 2 月

10 日离职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

年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于 2014 年 2 月

10 日解除，但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即

其行使劳动仲裁的权利已超出法定仲裁期间。由于申请人并无

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本案仲裁时效存在中止或中断之法定情

形，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因此，本委认为申

请人该两项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，对此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医保经济损失、赔偿退休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因

被申请人在其入职时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导致其需多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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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医疗保险费，此费用系由被申请人造成，故要求被申请人承

担赔偿损失的责任。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，主张双方并无劳

动关系，且申请人并未与其单位沟通相关事宜。申请人提供个

人所得税纳税明细、电话录音等证据拟证明被申请人未为其缴

纳社会保险费。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，辩称双方并无劳动关

系，申请人系其单位临时工。另查，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

出的（2024）粤 0105 民初 1391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“本院认为”

中载述“原告起诉状中陈述被告要求其签署放弃社保协议......

关于原告 2024 年 4 月才知道被告未给其缴纳社保的主张，本院

不予采信。原告在签署放弃社保协议时就知晓被告将不给其购

买社保”。本委认为，依上述《民事判决书》所载明的内容可知，

申请人在职期间签署放弃社保协议，即其对被申请人未为其缴

纳社会保险费的事宜明确知悉。虽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属于行政

强制性义务，不因当事人约定无需缴纳或单方放弃缴纳而当然

免除劳资双方的法定缴纳责任，但当事人从事的民事行为在符

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同时需满足公平性及合理性，若因有违

公平原则及与合理性相悖，任何民事行为均不应得到法律的支

持与认可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在职期间既已签署放弃缴纳社会保

险费的协议，在未有任何证据显示该签署行为系受胁迫或欺诈

等违反其自身真实意思表示而发生的前提下，申请人该签字行

为理应视为系其主观意愿之客观体现，属于其自行处分权利的

反映。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虽违法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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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违法行为并不与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

意思表示相冲突。另，申请人在签署上述协议时即已知晓被申

请人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如若其认为被申请人未为其缴纳

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，则应依法向社会保险费征

缴部门进行投诉，以行使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权利。但申请

人在本案中并无提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明确答复不能补缴社会

保险费的材料，故现有证据无法有效证明其工作期间社会保险

费已处于切实未能补缴的状态。据此，申请人主张的因未缴纳

社会保险费而产生的相关损失尚属于事实未定的阶段，遂其要

求被申请人向其延缴医疗保险经济损失以及赔偿延迟领取退休

金缺乏依据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该两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

二十七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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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五年一月六日

书 记 员 刘轶博


